[image: image1.jpg]



关于我市未评星主要酒店比照星级的通知

各会议展览承办企业及相关饭店：

    为促进我市会议业的发展，鼓励会展企业和酒店积极招揽会议活动，根据《关于扶持会议展览业发展若干意见》（厦府办〔2011〕105号）的规定，对住宿在我市三星级及以上酒店且达到一定规模的大型会议项目，可以申请会议奖励。
参照《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实行客房价格最高限价的通知》，结合我市未评星级酒店的实际情况，特对以下酒店在未取得星级评定前分别比照相应星级：

一、比照四星级酒店：

佰翔软件园酒店、翔鹭国际大酒店、国际会展酒店、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亚洲海湾大酒店、厦门宾馆、中华全国总工会厦门劳动模范疗养中心、明发戴斯大酒店、凯宾斯基酒店、威斯汀酒店、广莱国际酒店、金芭兰酒店、君泰酒店、帝元维多利亚酒店、五缘水乡酒店、京闽盛之乡温泉酒店、英迪格酒店。
二、比照三星级酒店：

禾正大酒店、星程精品（会展中心）酒店、泰谷酒店、鼓浪屿别墅酒店、天沐酒店、金桥花园酒店、金色四季酒店、森海丽景酒店、奥网城酒店、如是酒店、中信酒店、云顶山庄大酒店、希尔福酒店、凯斯酒店。
上述酒店获得国家星级评定后，按其所获星级给予认定；上述酒店若不同意进行比照的，在其提出书面申请后不再享有申请会议奖励的资格。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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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二O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